
大仁科技大學通識課程替代一覽表 

110.08.03 

部別 
學

制 

原應修習科目 替代修習科目 

備註 課程 

名稱 

學

分 

修課 

類別 
課程名稱 

學

分 

修課 

類別 

日間部

及 

進修部 

四

技 

資訊科技

與應用 
2 

通識 

必修 

自然科學領域-資

訊科技與應用 

2 

通識 

選修 

108 學年度前(含)入學適用 

或 

自然科學領域 

108 學年度前(含)入學適用 

與原先修習之自然領域的課程名稱不得重複修課即可 

進修部 
四

技 

通用職場

英文Ⅱ 
2 

通識 

必修 

任一門通識領域

(藝術人文、社會

科學及自然科學) 

2 
通識 

選修 

與原先修習之領域的課程名稱不得重複修課即可。 

105 學年度前(含)入學適用 

 

備註:1.同學若已經修過資訊科技與應用之課程(及格)，不可再修自然科學領域-資訊科技與應用，請修 

       讀其他自然科學領域之課程才可承認。 

     2.例如 A同學以前修過社會科學領域- 民俗與文化，該生需要重補修社會科學領域來替代通用職場 

       英文Ⅱ課程時，此時不可再修民俗與文化課程，修讀其他社會科學領域之課程才可承認。 


